簡易水土保持申請書         申報日期    年 月 日
	受理機關
	

	開發日期
	適用水土保持計劃審核辦法第3條規定之種類及規模：
· 一、從事農、林、漁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：路基寬度未滿四公尺且長度未滿500公尺者。

· 二、從事農、林、漁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整波作業：未滿兩公頃者。

· 三、修築鐵路、公路、農路以外之其他道路：路基寬度未滿4公尺且長度未滿500公尺者。
· 四、改善或維護既有道路者。

· 五、開發建築用地：建築基地面積未滿500平方公尺者。

· 六、堆積土石方：土石方未滿5000立方公尺者

· 七、其他開挖整地：挖填土石方，其挖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未滿5000立方公尺者。

	實施地點
	土地坐落
	             縣（市）          鄉（鎮、市、區）

         段         小段            地號等   筆

	
	面    積
	公頃
	使用編定別
	

	
	土地權屬
	

	目的事業開發或利用許可
申請文件之文號
	

	計畫面積

（開挖整地面積）
	平方
公尺
	挖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
	立方公尺

	道（農）路
	長度：    公尺
	路積寬度：                    公尺

	建築基地面積
	平方公尺
	堆積土石方
	立方公尺

	實施水土保持處理項目及數量
	項目
	
	
	

	
	數量
	
	
	

	預定開工日期
	年 月 日
	預定完工日期
	年 月 日

	水土保持義務人
	姓名
	（簽章）

	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	電話
	

	
	住址
	        縣（市）        鄉（鎮、市、區）      村（里）

        路街         巷        號       樓

	審核結果
	□不予受理 □不予核定
	說明
	

	
	□核定
	附款或注意事項
	

	機關首長
	             （機關首長）


	日期文號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案件編號：
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開工報告

案件編號：
	受理機關
	

	開發目的
	一、農林漁目的之開發利用所需之□修築農路□開挖整地□整波作業

	
	二、依法得為開發之□建築用地□農舍□農業設施□休閒農業設施

	
	                  □堆積土石□修建道路□其他開挖整地

	
	三、政府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及公法之□改善或維護既有道路

	
	四、震災案件：□輸電幹線□臨時住宅□重建社區□交通工程

	
	              □教育工程□採取重建所需砂石

	
	              □設置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廠

	申報處理實施地點土地
	土地坐落
	         縣（市）        鄉（鎮、市、區）           段       

         小段            地號

	
	面    積
	公頃

	
	使用編定別
	

	
	土地權屬
	

	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

核可文號
	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第        號

	預定開工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	預定完工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
	工地負責人
	姓    名
	
	聯絡電話
	

	
	地    址
	          縣（市）       鄉（鎮、市、區）      村（里）   

          路       街      巷      弄      號     樓

	使用重型機械

種類及數量
	


上開簡易水土保持處理訂於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完工

        此致

花蓮縣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土保持義務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      址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        話：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
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完工報告

案件編號：
	受理機關
	

	開發目的
	一、農林漁目的之開發利用所需之□修築農路□開挖整地□整波作業

	
	二、依法得為開發之□建築用地□農舍□農業設施□休閒農業設施

	
	                  □堆積土石□修建道路□其他開挖整地

	
	三、政府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及公法之□改善或維護既有道路

	
	四、震災案件：□輸電幹線□臨時住宅□重建社區□交通工程

	
	              □教育工程□採取重建所需砂石

	
	              □設置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廠

	申報處理實施地點土地
	土地坐落
	         縣（市）        鄉（鎮、市、區）           段       

         小段            地號

	
	面    積
	公頃

	
	使用編定別
	

	
	土地權屬
	

	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

核可文號
	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第        號

	預定開工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	預定完工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
	工地負責人
	姓    名
	
	聯絡電話
	

	
	地    址
	          縣（市）       鄉（鎮、市、區）      村（里）   

          路       街      巷      弄      號     樓

	使用重型機械

種類及數量
	


上開簡易水土保持處理訂於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完工

        此致

花蓮縣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土保持義務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      址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        話：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
